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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保廠商不限於教育部辦理的共同供應契約，學校可自行找尋其他

廠商投保。惟其保險商品內容應符合或優於共同供應契約規格。 

13 Q： 實習學生可否投保勞保？ 

A： 實習合作機構（投保單位）接受學校委託，提供在學學生實習環境。若

該等學生與實習合作機構之間成立僱傭關係且支領薪資，應依法辦理勞

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

金等。 

14 Q： 部分實習合作機構已經有為學生投保勞保或其他商業團體保險，學校是

否還需要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保險？ 

A：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之 1第 1項第 3款略以，

學校應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應負擔保險費用。故

無論實習機構是否有為學生辦理勞健保或額外團體保險，學校都仍須為

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投保廠商可不限於教育部辦理的共同

供應契約，學校可自行找尋其他廠商投保，但保險商品內容應符合或優

於共同供應契約規格。 

15 Q： 如果實習合約是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的生

效日（115 年 2 月 1 日）前就已經簽訂，是否仍依原契約繼續辦理實習

合作至實習結束日為止？ 

A：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鑑於學校辦理校

外實習合作均須提前作業，為避免衝擊學校辦理校外實習之作業執行，

該辦法第 6條之 2規定生效日定於 115年 2月 1日施行，亦即生效日後

所有當下實習合作機構必須符合規定，並非以簽約日期為準。 

16 Q： 若實習合作機構在簽約後或實習期間有違反「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

施辦法」第 6條之 2應備條件之情事，是否必須立即終止校外實習合作？ 

A： 學校如於實習期間知悉實習合作機構違反「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

辦法」第 6條之 2有關實習合作機構之條件，學校應重新評估實習合作

機構適切性，確認實習合作機構違反規定之後續改善情形，及是否有影

響學生實習安全之疑慮。必要時，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確認實習

安全無虞，並依下列原則處理： 

1. 如違規情節涉及重大職業災害或有立即危害學生實習安全及權益

之虞者，學校應立即終止實習契約，並啟動相關應變與轉銜安置措

施。 

2. 若違規情節未構成立即危害實習學生安全或權益，學校得就合作機

構違規事實、後續改善情形、實習環境安全性及學生實習權益等進

行綜合評估，據以決定是否終止實習契約，或採取調整輔導、限期

改善等配套措施。 




